
認識罪 

 

壹、人皆有罪（羅 3:23）：「因為世人都犯了罪，虧缺了神的榮耀。」 

 

貳、罪的定義 

 

一、 做不應作的事（約壹 3:4） 

 

「凡犯罪的，就是違背律法；違背律法就是罪。」 

 

二、 不做應作的事（雅 4:17） 

 

「人若知道行善，卻不去行，這就是他的罪了。」 

 

三、 講不應說的話（太 12:36-37） 

 

「我又告訴你們，凡人所說的閒話，當審判的日子，必要句句供出來；

因為要憑你的話定你為義，也要憑你的話定你有罪。」 

 

四、 心存邪辟思想（太 5:21-22a, 27-28） 

 

「你們聽見有吩咐古人的話，說：不可殺人；又說：凡殺人的難免受

審判。只是我告訴你們：凡向弟兄動怒的，難免受審斷….你們聽見有

話說：不可姦淫。只是我告訴你們，凡看見婦女就動淫念的，這人心

裡已經與他犯姦淫了。」 

 

五、 故意不認識神（羅 1:28） 

 

「他們既然故意不認識神，神就任憑他們存邪僻的心，行那些不合理

的事。」 

 

參、罪的惡果 

 

一、 痛苦報應（加 6:7-8a） 

 



「不要自欺，神是輕慢不得的。人種的是甚麼，收的也是甚麼。順著

情慾撒種的，必從情慾收敗壞。」 

 

二、 死亡刑罰（羅 5:12） 

 

「這就如罪是從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從罪來的；於是死就臨到眾人，

因為眾人都犯了罪。」 

 

三、 永遠沉淪（帖後 1:7b-9） 

 

「那時，主耶穌同他有能力的天使從天上在火燄中顯現，要報應那不

認識神和那不聽從我主耶穌福音的人。他們要受刑罰，就是永遠沉淪，

離開主的面和他權能的榮光。」 

 

 

肆、罪的解脫 

 

一、 耶穌擔當罪債（彼前 2:24） 

 

「他被掛在木頭上，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，使我們既然在罪上死，就

得以在義上活。因他受的鞭傷，你們便得了醫治。」 

 

二、 聖靈感動責備（約 16:8） 

 

「他既來了，就要叫世人為罪、為義、為審判，自己責備自己。」 

 

三、 我們承認己罪（約壹 1:9） 

 

「我們若認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實的，是公義的，必要赦免我們的罪，

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。」 

 

四、 相信接受耶穌（約壹 5:13） 

 

「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信奉神兒子之名的人，要叫你們知道自己有永



生。」 

 

五、 天父賜下永生（羅 6:23） 

 

「因為罪的工價乃是死；惟有神的恩賜，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，乃

是永生。」 

 

六、 靠聖靈勝過罪（羅 8:2） 

 

「因為賜生命聖靈的律，在基督耶穌裡釋放了我，使我脫離罪和死的

律了。」 

 


